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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源起及依據
1.為配合行政院食安五環政策-第五環全民監督食安-營

造安全健康之學校飲食環境，落實中央抽查、地方督

導及學校自主管理機制-推動學校午餐食材應優先採用

四章一Q農產品。

2.爰自106學年度起鼓勵學校午餐食材選用四章一Q國產

生鮮食材，強化學校午餐食材安全性。



一、源起及依據
1.學校衛生法第23條第2項：「學校供應膳食其食材應優先

採用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認證之在地優良農業產品，並禁止

使用含基因改造生鮮食材及其初級加工品」。

2.教育部國教署106年5月15日召開學校午餐採用四章一Q

食材試辦研商會議紀錄。

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106學年度第1學期學校午餐採

用國產可追溯生鮮食材獎勵金方案」。



二、什麼是四章一Q

1.學校午餐四章一Q專區

http://www.coa.gov.tw/4b1q/

2.農糧署北區分署首頁

http://www.tefd.gov.tw/

–便民服務 –為民服務專區

–學校午餐四章一Q專區

http://www.coa.gov.tw/4b1q/
http://www.tefd.gov.tw/


三、獎勵時間與獎勵對象

1.獎勵時間：106學年第1學期。

(自106年8月30日至107年1月24日止)

2.目前依中央所告知獎勵金會持續至107年度。

3.獎勵對象：

桃園市所屬各級學校、團膳或食材供應業者。



四、獎勵經費
1.獎勵金計算：每人3.5元x供餐人數x符合獎勵條件及原

則實際供餐日數。

2.供應業者獎勵金每月領取上限：每人每日3.5元乘以供

應學生人數乘以該月供餐日數。



四、獎勵經費

3.中央經費預計106年10月後撥付至各縣市政府，學校

俟獎勵金入庫後撥付廠商。

4.本案獎勵金非補助差價，與本市天天安心食材的補助

費兩者不衝突。



四、獎勵經費

5.經費來源：

(1)公立國中（含完全中學）、國小及附設幼兒園學生

－中央經費支應

(2)市立高中及市立幼兒園學生－本局編列經費支應。



四、獎勵經費

6.教職員經費部分：

依據106年8月11日召開「桃園市106學年度第1學期推

動學校午餐食材選用四章一Q廠商共識會議」決議：

考量使用者付費原則，倘教職員食用學校午餐，仍建

請由教職員自行負擔每天3.5元費用。



五、獎勵條件及排除條款
1.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6月3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60057859號會議紀錄中同意學校午餐採用四章一Q食材

之採購契約範本得將「應採用」修改為「應優先採用」。

2.廠商使用具四章一Q之產品被檢驗出未核准登記用藥、殘

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倘可提供生產者

名單則不記點，無法提供生產者名單則視情節輕重記1-3

點，並先暫停使用該產品至主管機關檢驗結果符合



五、獎勵條件及排除條款
3.農產品盛產月份及生產地點

可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

署「每月盛產農產品查詢網頁

」查詢。

網址：

http://www.afa.gov.tw/farmproduce_search.aspx



五、獎勵條件及排除條款
4.主要食材(不含配菜)為四章一Q生鮮農漁畜產品。

(主要食材為佔該道菜大部分的食材)

5.主要食材供應品質及等級不得低於105學年第2學期適

用合約所載標準。



五、獎勵條件及排除條款
6.主要食材為四章一Q生鮮農漁畜產品之日數需達其該月

供餐日數半數以上(含特餐日及蔬食日）。

7.業者須於平臺四章一Q欄位辦理登錄作業。

8.除排除條款外，應供應當日四章一Q生鮮農漁畜產品因

故缺少者，或供應當日超過一道菜之主要食材非生鮮

農漁畜產品，該日數量不予計算。



舉例－可以有一道菜不納入計算
1.三菜一湯

燕麥飯 滷雞腿 麻婆豆腐 有機青江菜 蘿蔔排骨湯

2.四菜一湯

糙米飯 糖醋鯊魚丁 干絲芹菜 番茄炒蛋 吉園圃青江菜 蘿蔔玉米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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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獎勵條件及排除條款
9.「湯品」可有條件不納入計算：

(1)主要食材為生鮮農漁畜產品，則需符合四章一Q標章

，納入獎勵金計算。

(2)無法認定主要食材或主要食材非生鮮農漁畜產品，

則可不納入計算。



舉例－湯品有條件不納入
三菜一湯

燕麥飯 滷雞腿 麻婆豆腐 有機青江菜 蘿蔔排骨湯

燕麥飯 滷雞腿 麻婆豆腐 有機青江菜 酸辣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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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獎勵條件及排除條款
10.使用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二維條碼 (QR Code)標示之

農產品可追溯至生產者(01農民、02農業產銷班、03

農場、04農民團體)方得列入計算。



五、獎勵條件及排除條款
11.以下食材不列入獎勵金計算：

(1)水果。

(2)加工品(如豆製品、海帶類、乾木耳、玉米罐頭) 。

(3)調味性食材(如蔥薑蒜) 。

(4)主食(如米、麵) 。

(5)素食供餐人數。



五、獎勵條件及排除條款
(6) 長期葉菜類(甘藍、結球白菜)、

一年一收根莖類（洋蔥、馬鈴薯、蘿蔔、胡蘿蔔等）、

部份花果菜類（青花菜及甜椒）、

禽畜及漁產品等在非產季期間或於天災、疫病等不

可抗力因素，國內無法足夠供應或價格劇烈波動時，

得機動供應非四章一Q之產品。



五、獎勵條件及排除條款
12.農委會於天然災害後考量國內整體供應情形，公告得

機動供應非四章一Q產品之期間與類別，前開公告排除

之品項及期間可追溯排除。



六、主菜２週供應一次生鮮魚菜餚

1.配合四章一Q政策，本府規劃試辦漁產加碼政策，鼓

勵學童多吃魚肉。

2.依據106年8月11日召開「桃園市106學年度第1學期推

動學校午餐食材選用四章一Q廠商共識會議」決議：

考量經調查學校目前已有半數以上午餐每2週主菜供

應一次生鮮魚類菜餚，且廠商亦表示於魚貨量充足原

則下，可依前開建議頻率供應。



六、主菜２週供應一次生鮮魚菜餚

3.請學校自106學年度起，午餐主菜２週供應一次生鮮

魚菜餚，並於午餐菜單配合規劃辦理。

4.研擬吃魚會過敏學生之供餐方式，建議如下：

(1)供應魚菜餚當日，另外提供非魚類主菜。

(2)供應魚菜餚當日，改以植物性蛋白質代替。



六、主菜２週供應一次生鮮魚菜餚

5.水產品可追溯標章/標示有：CAS、TGAP、QR Code，品項如下：

鱸魚、臺灣鯛魚、肉魚、烏魚、旗魚、旗魚、月魚(紅皮刀)、鱪魚(鬼
頭刀)、鮪魚、油甘魚、水鯊、石斑、虱目魚、鰻魚、海鱺、烏魚、黃
臘鰺、午仔魚、黑鯛、黃鰭鯛、赤鰭笛鯛(海雞母)、黃錫鯛、星雞魚、
紅槽（銀紋笛鯛）、嘉鱲魚、花身雞魚、川紋笛鯛、包公魚、紅鼓魚、
加志、香魚、鱒魚、銀鱸、鱘龍魚、草魚、鯽魚、鯉魚、黑鰱、鱔魚、
赤鰭笛鯛、黑星笛鯛、白星笛鯛、斑點簾鯛、豆仔魚、金錢魚、蝦類
(所有養殖蝦)、大閘蟹、文蛤、牡蠣、九孔、鳳螺、鮑魚、甲魚、蜆、
黃金鯧、曼波魚、土魠魚、鰹魚、赤尾青、小捲、飛魚、竹筴魚、秋刀
魚、金梭魚、鯖魚、鰛魚、青嘴龍占、鰆魚（白北魚）及魷魚等69品項。



六、主菜２週供應一次生鮮魚菜餚

6.經HACCP驗證之加工廠其產品原料倘為國產則可申請

QR Code。

7.鮭魚、鱈魚、多利魚、安康魚及巴沙魚等進口水產品，

因國內並無生產，爰無法申請成為四章ㄧQ之水產品

品項。



七、驗收及經費撥付
1.自有廚房：將標章取下貼在驗收單或午餐工作日誌。

2.只看標章不驗真偽。



七、驗收及經費撥付
3.QR code 不一定有貼紙，可請廠商提供追溯碼。



七、驗收及經費撥付

4.溫體豬的標章認定

(1)每個牧場的豬隻於肉品市場進行拍賣，市場人員在

豬身上標示追溯號8碼，第1碼為拍賣市場英文代號，

第2碼為拍賣月份，第3、4碼為拍賣日。5～8碼為

當日拍賣第幾頭豬。



七、驗收及經費撥付
(2)廠商可由豬單自行換算追溯編號，登錄校園食材登錄

平台，並應落實批次管理，始符合規定。例如本次產

品來自2頭豬，則請廠商提供其2個追溯碼。



七、驗收及經費撥付
5.廠商提供學校之標章或條碼，可由廠商自行影印或拍

照作為佐證。

6.供應來源很多標章或條碼時，校園食材登錄平台可只

登錄1個標章或條碼，但業者要保留所有完整的標章

或條碼紀錄，且至少需保存一年，以利後端查核。



七、驗收及經費撥付
7.為不增加學校驗收作業，本局無額外制定四章一Q驗收

表格，倘有需求可逕至學校午餐四章一Q專區網頁

(http://www.coa.gov.tw/4b1q/)下載。



七、驗收及經費撥付
1.本獎勵金採每月結算乙次為原則。

2.撥款方式：由中央撥款給教育局後，再將獎勵金以預

撥方式撥予學校，由學校專款用於食材採

購，並視實際執行狀態撥付業者，未配合

執行者應繳回款項。



七、驗收及經費撥付
3.業者應於次月10日前檢具下列資料送學校辦理請款事

宜：

(1)使用國產可追溯農漁畜產品統計表。

(2)業者請領獎勵金申請書。

(3)相關證明資料(標章影本) 。

(4)請款收據。



謝謝


